附件2
承诺函

根据贵公司选聘法律顾问的公告，               经授权并代表                律师事务所提交报名材料和参加后续选聘工作。本律师事务所特作出如下承诺。

（1） 本所为依法设立在宿迁的律师执业机构；

（2）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；

（3） 组织机构健全，内部管理和监督制度完善；

（4） 参加本次选聘前3年以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违规记录，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及财务管理制度；

（5） 指派的服务团队律师成员，无违法违规记录；

（6） 具备履行合同的专业人员和专业技术能力；

（7） 本次提交的报名材料真实、有效。

律师事务所名称（加盖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（或负责人）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

被授权代表签名：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

邮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